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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 

 

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第二届监事会第

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2年 11月 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，于 2012

年 11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 人，实际表决监

事 3人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： 

1、会议以 3 票赞成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，通过了《关于注销武进分公司

及股份公司迁址的议案》。 

2、会议以 3 票赞成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，通过了《关于对超募资金项目

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对二期扩能项目投资总额进行调整。 

3、会议以 3 票赞成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，通过了《关于投资设立内饰件

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及其他自筹资金 2.00亿元作为注册资金设立

内饰件全资子公司。 

4、会议以 3 票赞成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，通过了《关于投资设立座套公

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房屋、建筑物等实物资产及自有资金共计 8,000.00万元

作为注册资金设立汽车座椅面套全资子公司。 

5、会议以 3 票赞成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，通过了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

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修改《公司章程》中有关注册地址的条款。 

对第 1、第 5项议案，监事会发表意见：公司注销武进分公司，并把公司注

册地址迁址到原分公司地址，能合并公司与武进分公司的管理职能，理顺管理架

构，有利于形成扁平化管理，更能体现责、权、利相结合的原则。因此，同意公

司作出以上整合并对章程中注册地址的相应条款作出修改。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对第 2、第 3项议案，监事会发表意见：公司调整二期扩能项目的投资总额

是根据行业和市场的情况作出的积极反应，保证了资金安全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

司是为寻求业务上的创新，符合国家政策，有利于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，是公司

发展战略的需要，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因此，同意公司调整超募资金

项目总额来投资设立内饰件公司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11月 30日 

 




